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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转股业务处理规范

国家税务总局 圆园园猿年第 远

号令《企业债务重组业务所得

税处理办法》（以下简称《远

号令》）规定：淤债转股时，除

企业改组或者清算另有规定

外，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

账面价值与债权人因放弃债权

而享有股权的公允价值的差

额，确认为债务重组所得，计

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于债务

人因以非现金资产抵债或因债

权人让步而确认的债务重组所

得数额较大，一次性纳税确有

困难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批

准，可在不超过 缘个纳税年度

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应纳税

所得额。

《小企业会计制度》、《企

业会计制度》和 圆园园员年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

组》（以下合称为“现行会计

制度”）都规定，债转股时，债

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与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股

权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

资本公积。将于 圆园园苑年 员月 员

日正式施行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员圆 号———债务重组》

（以下简称“新准则”）规定：债转股时，债务人应将债权人

因放弃债权而享有股份的面值总额确认为股本，股份公允价

值与股本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重组债务的账面价

值与股份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所得税会计处理

员援执行现行会计制度的债务人。执行现行会计制度的债

务人进行债转股所得税会计处理时，应注意如下事项：淤会

计与税法上的“重组债务账面价值”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即

正常情况下指的是账面余额，但是如果债务人已计提应付利

息并在税前扣除，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则应包含挂账的应付

利息。于如果应确认的债务重组收益数额较大，经批准分期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则涉及递延所得和递延税款。盂债转股的

“股”为上市股票，其公允价值为转股日股票的“市值”；若

“股”为非上市股票或实收资本，则“股”的公允价值越重组

的股票面值总额或应计实收资本金额伊债转股前债务人股

东权益或所有者权益合计衣债转股前债务人股本或实收资本

总额。具体会计处理分录为：

（员）重组收益一次性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重组当年按重

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借记有关负债类科目，按债权人因放弃债

权而享有的股份（即股票面值总额或实收资本金额），贷记“股

本”、“实收资本”科目，按税法确认的债转股所得和当年适

用的所得税税率计算所得税，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

税”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

（圆）重组收益经批准分期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而债务人

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淤在债务重组当年，应按重组债

务的账面价值，借记有关负债类科目，按应确认股份，贷记“股

本”、“实收资本”科目，按当年应计入所得的重组收益（调增的

应纳税所得额）的所得税，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科目。于从重组的次年起，每

年应按当年应计入所得的重组收益计算所得税，借记“资本公

积”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直至应计入

所得的重组收益全部纳税完毕。

（猿）如果重组收益经批准分期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而

债务人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淤在债务重组当

年，应按重组债务金额，借记有关负债类科目，按应确认股份，

贷记“股本”、“实收资本”科目，按当年和以后年度应确认重

组收益计算所得税，分别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递延税款”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科目。于债务

重组以后各年，应按当年应确认重组收益计算所得税，借记

“递延税款”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直

至应计入所得的重组收益全部纳税完毕。

按规定，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单位应采用应付税款

法核算所得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单位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选择采用应付税款法或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

圆援执行新准则的债务人。关于债转股业务中债务人的会

计处理，新准则与《远号令》都规定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

应确认股份的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收益，因此计税时

无须作纳税调整；但如果债务人经批准将重组收益分期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则会涉及到递延所得或递延税款。

（员）债务人将按税法确认的重组收益一次性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按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借记有关负债类科目，按

应确认的股份，贷记“股本”科目，按股份公允价值与股本之

间的差额，贷记“资本公积”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营业外收

入———债务重组收益”科目。

（圆）债务人经批准将按规定税法确认的重组收益分期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除作上述（员）中的分录之外，由于新准则

规定企业对暂时性差异一般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因此：

淤债转股的当年，债务人应按当年应交所得税与经批准计入

以后年度的债转股重组所得对所得税的影响额的合计数（假

定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下同），借记“所得税”科目，按经批

准计入以后年度的重组所得和适用税率计算所得税，贷记

“递延税款”科目，按调减应由以后年度分摊的重组所得后的

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当年应交所得税，贷记“应交税金———应交

所得税”科目。于从债转股第二年开始，应按当年应交所得税

减去当年分摊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重组收益对所得税的影响

额后的余额，借记“所得税”科目，按当年分摊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的重组收益和适用税率计算所得税，借记“递延税款”科

目，按调增应由本年分摊的重组收益后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

当年应交所得税，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

若递延税款存续期间发生税率变动，则应按规定采用递

延法或债务法进行调整遥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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